
屯 門 區 議 會 文 件 2011 年 第 17 號

         2011 年 5 月 3 日 討 論

二 零 一 零 年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度 屯 門 東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記 錄 會 議 摘 要  

 
日 期 ：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七 日  (  星 期 一  )  
時 間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委 員 人 數 ﹕ 28 
出 席 委 員 人 數 ﹕ 14  

會 議 內 容 摘 要 ：  

 
1 .  要 求 盡 快 改 善 深 西 通 道 底 由 青 磚 圍 至 元 朗 公 路 邊 的 設 施 問 題  

 

路 政 署 代 表 表 示 ， 該 署 已 於 去 年 9 月 中 ， 與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商 討 有 關 移 交 深 西

通 道 橋 底 須 要 進 行 美 化 的 餘 下 地 段。路 政 署 現 正 繼 續 跟 進 改 善 及 整 理 在 移 交 地 段

內 部 份 不 健 康 的 樹 木 和 雜 草 ， 預 本 年 計 3 月 底 可 以 完 成 清 理 工 作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代 表 表 示 ， 該 署 仍 有 小 部 份 的 地 段 尚 未 接 收 ， 待 路 政 署 完 成 整

理 工 作 後 ， 該 署 會 正 式 接 管 深 西 通 道 餘 下 須 要 進 行 美 化 的 地 段 。  
 
主 席 表 示 深 西 通 道 工 程 完 成 後 ， 由 於 橋 底 有 大 幅 土 地 需 要 美 化 及 綠 化 ， 他 促 請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長 期 管 理 及 維 護 這 些 地 段 的 花 草 樹 木 ， 並 定 時 清 理 路 邊 的 雜 草 ，

好 讓 市 民 享 受 該 區 的 綠 化 環 境 。  
 

2.  要 求 改 善 福 亨 村 路 交 通 擠 塞 問 題  
 
運 輸 署 書 面 報 告 ， 指 有 關 擴 闊 福 亨 村 路 的 長 遠 計 劃 ， 路 政 署 現 正 進 行 技 術 可 行 性

研 究 ， 可 望 於 本 年 3 月 完 成 。 至 於 福 亨 村 與 青 山 公 路 交 界 處 的 交 通 燈 位 後 移 的 工

程 ， 已 於 2010 年 12 月 完 成 。  
 
警 務 處 代 表 表 示 ， 警 方 會 在 繁 忙 時 段 加 派 警 員 到 福 亨 村 路 疏 導 車 輛 ， 以 舒 緩 福 亨

村 路 的 交 通 擠 塞 問 題 。 此 外 ， 警 方 會 加 強 巡 邏 ， 嚴 懲 違 例 車 輛 ， 必 要 時 更 會 實 行

交 通 管 制 。 警 方 呼 籲 市 民 舉 報 違 例 車 輛 ， 以 便 更 有 效 地 執 法 。  
 

3.  要 求 處 理 蒙 恩 小 學 旁 邊 的 山 坡 有 垃 圾 堆 積 問 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下 稱 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 該 地 段 的 山 坡 屬 屯 門 地 政 處 及 路 政 署 的

管 轄 範 圍 ， 該 署 收 到 投 訴 後 ， 已 於 去 年 11 月 轉 介 予 上 述 兩 個 部 門 跟 進 。 食 環 署

經 多 次 巡 查 後 ， 發 現 垃 圾 已 被 清 走 ， 相 信 上 述 山 坡 的 垃 圾 堆 積 問 題 已 得 到 解 決 。 
  

 

屯 門 東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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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零 一 零 ／ 二 零 一 二 年 度 屯 門 東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第 五 次 會 議 摘 要  

 
日 期 ：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二 日 (星 期 三 ) 
時 間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委 員 人 數 ： 27 人  
出 席 委 員 人 數 ： 18 人  
 
會 議 內 容 摘 要  
 
(1) 豐安街潔淨衞生事  

 委員備悉食環署於 2010 年 12 月至 2011 年 2 月期間跟進豐安街的狗隻隨處便

溺的巡查行動。  

(2) 老鼠洲兒童遊樂場  

 康文署以試驗形式，安排提早半小時開放老鼠洲兒童遊樂場，並會考慮張貼

告示，提醒使用者減低聲浪。建築署將於 2011 年 3 月中完成遊樂場內的斜坡

改善工程。  

(3) 安定邨店舖非法佔用公共地方  

 委員關注安定邨小食店舖非法霸佔公共地方售賣燒烤食物，影響環境衞生。

委員要求食環署加強檢控及由房屋署去信領匯反映。  

(4) 樂翠街交通問題  

 委員請秘書處邀約有關部門實地視察。  

(5) 青少年聚集問題  

 警方表示已於深夜時份加強巡邏豐景園附近空地及友愛邨行人天橋，並曾檢

控滋擾居民的青少年。委員請警方於下次會議提供巡邏及檢控數字資料。  
(6) 兆安苑近屯門公路路邊砍伐樹木  

 委員備悉路政署就屯門公路近兆安苑移除樹木安排的回覆。  

(7) 海珠路遊樂場設施  

 康文署表示建築署計劃於長者健身設施範圍內加設 2 個蔭棚，該署會就蔭棚的

設計與建築署進一步研究。  

(8) 三聖邨停車位管理問題  

 房屋署表示已派護衛員於屋邨入口處勸喻駕駛人士將車輛停泊在車場內，以

保持邨內車道及消防通道暢順。主席請秘書處向屯門地政處提出要求將三聖

邨漁市場搬遷後騰出的空地，在新休憩公園動工前，撥作臨時停車場。  

(9) 友愛路違例泊車  

 委員要求警方繼續跟進有關違例泊車事件。  

(10) 友愛路路燈故障  

 委員表示友愛路有 4 枝路燈故障。主席請秘書處跟進。  

(11) 「青山灣海鮮坊」牌樓落成典禮  

 主席報告「青山灣海鮮坊」牌樓落成典禮已順利舉行。他多謝委員到場支持。

 
 
屯 門 東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二零一零/二零一二年度屯門西北分區委員會第 五 次會議 

會議摘要 

 
日  期 ：  二 零 一 一 年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星 期 五 ）  

時  間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屯 門 良 景良 景 社 區 中 心 一 樓 會 議 室 

委員人數  ︰ 28 

出席委員人數︰ 17 

    

 

1.  香 港 警 務 處 報告 

 
警 方 特 遣 隊 於 農 曆 新 年 期 間 在 屯 門 新 墟 拘 捕 一 名 爆 竊 疑 匪 並 起 回 贓 物 。  

 

就 青 田 遊 樂 場 噪 音 問 題，警 方 與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處 不 時 進 行 聯 合 行 動。在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檢 控 了 四 名 男 女 ， 年 齡 介 乎 47 歲 至 64 歲 ， 並 沒 收 了 擴 音 器 及 樂 器 。

聯 合 行 動 仍 然 繼 續 ， 以 收 阻 嚇 之 效 。  

 

警 方 聯 同 滅 罪 委 員 會 委 員 及 地 區 人 士 於 一 月 十 六 日 進 行 宣 傳 冬 防 滅 罪、家 居 防

盜 及 防 騙 活 動 。 整 個 冬 防 行 動 於 二 月 五 日 結 束 ， 期 間 罪 案 率 並 無 明 顯 增 加 。  

 

2.  食 物 環 境生 署 報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報 告 在 屯 門 天 后 廟 廣 場 舉 行 的 年 宵 市 場 活 動 已 完 滿 完 成 ， 各

方 反 應 良 好。由 於 該 處 將 有 工 程 展 開，來 年 (預 算 2012 年 及 2013 年 )年 宵 市 場

將 不 會 在 該 處 設 立 ， 署 方 現 正 與 各 相 關 部 門 商 議 另 覓 地 點 。 待 有 關 工 程 完 成

後 ， 天 后 廟 廣 場 才 會 再 被 考 慮 設 立 年 宵 市 場 。  

 

3.  香 港 廉 政 公 署 報告 

 

廉 政 公 署 新 界 西 北 辦 事 處 報 告 ， 廉 政 公 署 在 2010 年 11 月 至 2011 年 2 月 推 出

新 的 廣 告 ， 分 別 名 為 「 化 為 污 有 篇 」 及 「 成 長 篇 」， 旨 在 提 醒 市 民 不 要 讓 貪 污

死 灰 復 燃 及 支 持 廉 政 工 作 。 另 外 ，「 優 質 管 理 誠 信 專 業 」 2010-2011 年 度 屯 門

區 倡 廉 計 劃 剛 完 滿 結 束，辦 事 處 多 謝 西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的 鼎 力 支 持，並 希 望 本 會

於 來 年 度 繼 續 支 持 該 辦 事 處 的 肅 貪 倡 廉 工 作 。  

 

 

屯門西北分區委員會 

二零一一年二 月 



2010 至 2012 年度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 
第 5 次會議摘要 

日期 ：       2011 年 3 月 16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屯門政府合署 3 樓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委員人數：    25 人 
出席委員人數：18 人 
 
 
會議內容摘要： 

1. 好景工業大廈旁的枯樹問題 
因受到四週環境所限，屯門地政處的承辦商仍未提交穩固樹木工程方案。屯門地政處正就其

中 8 棵大樹先進行一次覆檢及評估，在取得發展局樹木辦事處的專業意見及穩固工程可行性

報告後，將根據有關規格安排施工。屯門地政處會安排承辦商於 3 月底前在該幅政府土地清

理雜草，以便日後工程展開。當鳴琴路快線的有關工程完成後，屯門地政處會向運輸署提交

封路建議書，配合修樹工程。 
 
2. 龍門居對出 D4 路商業易拉架阻塞行人路及食環署進行檢控的法例依據 

食環署由 3 月 1 日起根據新的行動指引處理阻塞行人路的商業易拉架，有需要時會根據公眾

衛生及市政條例(第 132 章)第 104A(2)條或第 104C 條向有關人士作出檢控或檢走有關的宣傳

物品。食環署將加強在區內黑點的執法工作。 
 
3. 杯渡路東行線交通阻塞 

運輸署表示在巴士站前不遠處，行車線已由兩線增至四線，提供廣闊的流動空間，故從行車

線的配置、車輛行駛的管理模式及交通燈的配合作考慮，車輛理應可以暢順地行駛。運輸署

的隨機現場視察亦證實交通情況與估計大致相同，故未有遷移巴士站的需要。運輸署會繼續

留意有關交通情況，在有需要時調節相關的安排。 
 

4. 青少年深宵流連聚集對龍門居附近居民造成滋擾 
在警方及區內深宵青年服務隊的協助下，夜青製造噪音滋擾居民的情況已有所改善，現時情

況可以接受。 
 
5. 區內團體訂租屯門大會堂遇到困難 

委員反映若團體訂租屯門大會堂的日期橫跨兩個月份，按現時的規定，申請須分開兩次作獨

立處理，縱使首月的申請獲批，康文署不會確保下一個月份的租訂同樣獲批。委員建議康文

署作特別處理，以便團體能盡早預留場地。康文署將作了解並於下次會議匯報。 
 
 

 

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 

2011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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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 年 度  

屯 門 西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第 六 次 會 議 摘 要  

 

 日   期 ：   2011 年 4 月 14 日 （ 星 期 四 ）  

 時   間 ：  下 午 3 時 正  

 地   點 ：  屯 門 蝴 蝶蝴 蝶 灣 社 區 中 心 地 下 禮 堂  

 委 員 人 數 ：  25 名  

 出 席 委 員 人 數 ：  11 名  

 會 議 內 容 摘 要 ：   

 1. 要 求 遷 移 美 樂 輕 鐵 站 旁 的 506 巴 士 站 及 建 議 在 美 樂 里 增 設 506 巴 士 站     
委 員 知 悉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 港 鐵 」 )的 回 覆 指 ， 運 輸 署 現 正 協 調 遷

移 輕 鐵 美 樂 站 對 出 的 巴 士 站 位 置，港 鐵 亦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配 合。至 於 建 議 在

美 樂 里 增 設 港 鐵 506 綫 巴 士 的 分 站，經 該 公 司 實 地 了 解 後，認 為 美 樂 里 並

沒 有 合 適 的 位 置 讓 巴 士 停 泊 及 上 落 乘 客，因 此 港 鐵 沒 有 計 劃 於 美 樂 里 增 設

506 綫 的 巴 士 分 站 。  

 2. 要 求 改 善 蝴 蝶 廣 場 及 街 市    
委 員 知 悉 領 匯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 領 匯 」 )的 回 覆 指 ， 就 部 份 街 市 檔 戶 於

繁 忙 時 間 佔 用 檔 前 通 道，蝴 蝶 廣 場 的 職 員 已 口 頭 勸 喻 及 書 面 警 告 有 關 的 租

戶，提 醒 他 們 不 可 將 貨 品 擺 放 於 公 眾 通 道，造 成 阻 塞。此 外，保 安 職 員 已

加 強 巡 邏 樓 梯 的 走 火 通 道，防 止 商 戶 佔 用，確 保 樓 梯 及 走 火 通 道 暢 通。至

於 鼠 患 問 題，領 匯 已 安 排 清 潔 承 辦 商 每 晚 於 收 市 後 徹 底 清 潔 街 市 地 面 和 排

水 系 統，並 在 適 當 位 置 放 置 老 鼠 藥 餌。領 匯 並 已 發 出 通 告，提 醒 檔 戶 妥 善

處 理 垃 圾，貯 存 食 物 和 存 放 物 品，以 杜 絕 鼠 患。為 確 保 環 境 衞 生，領 匯 已

安 排 清 潔 承 辦 商 徹 底 清 潔 街 市 洗 手 間、水 渠 及 平 台。至 於 增 設 升 降 機 的 建

議，領 匯 已 轉 交 該 公 司「 暢 通 無 阻 通 道 」專 責 工 程 小 組 跟 進。該 公 司 並 已

安 排 承 辦 商 修 補 升 降 機 等 候 處 損 壞 的 地 磚，而 廣 場 扶 手 電 梯 附 近 亦 已 張 貼

上 落 指 示。領 匯 承 諾 該 公 司 的 職 員 會 密 切 留 意 蝴 蝶 商 場 及 街 市 的 運 作，為

顧 客 提 供 舒 適 整 潔 的 購 物 環 境。委 員 指 街 市 的 公 磅 被 雜 物 圍 封 的 情 況 並 無

改 善 ， 要 求 領 匯 繼 續 跟 進 。  
 

 3. 參 觀 屯 門 第 44區 聯 用 綜 合 大 樓     
委 員 會 已 在 4 月 8 日 前 往 參 觀 第 44 區 聯 用 綜 合 大 樓 的 設 施 ， 包 括 參 觀 湖

山 路 社 區 會 堂 、 龍 舟 賽 事 觀 看 台 、 漁 類 批 發 市 場 、 海 上 垃 圾 收 集 站 及 天

台 花 園 。 當 日 聯 用 大 樓 的 使 用 部 門 均 有 派 代 表 協 助 參 觀 活 動 ， 包 括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 海 事 處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建 築 署 及 置

邦 物 業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的 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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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要 求 在 輕 鐵 屯 門 碼 頭 總 站 側 行 人 路 加 設 紅 燈 燈 示  
 
委 員 知 悉 運 輸 署 的 回 覆 表 示 ， 輕 鐵 路 軌 及 橫 過 路 軌 的 行 人 過 路 設 施 均 屬

港 鐵 的 管 理 及 維 修 範 圍 。 該 署 並 沒 有 在 任 何 行 人 過 路 處 加 設 閃 爍 的 紅 燈

燈 示 ， 提 醒 行 人 留 心 過 路 。 在 一 些 緊 急 車 輛 通 道 ， 例 如 消 防 局 門 前 ， 視

乎 道 路 配 置 和 交 通 情 況 ， 當 局 可 能 設 置 一 對 交 替 閃 動 的 紅 色 警 示 燈 ， 在

有 需 要 時 ， 提 示 其 他 車 輛 有 緊 急 車 輛 需 要 駛 出 。 港 鐵 的 回 覆 則 指 ， 安 全

是 該 公 司 的 首 要 考 慮 。 輕 鐵 系 統 的 設 計 已 經 考 慮 到 乘 客 及 行 人 的 安 全 。

按 照 現 時 輕 鐵 車 長 的 工 作 指 引 ， 當 輕 鐵 進 入 月 台 、 駛 離 月 台 及 經 過 行 人

過 路 處 及 交 匯 處 時 ， 均 需 要 發 出 鈴 聲 ， 提 醒 行 人 注 意 有 輕 鐵 駛 近 ， 有 關

安 排 是 一 項 安 全 措 施 ， 確 保 路 面 或 橫 過 過 路 處 的 人 士 ， 或 在 月 台 上 候 車

的 乘 客 ， 知 悉 輕 鐵 車 廂 即 將 啟 動 或 駛 近 ， 需 要 特 別 留 意 ， 避 免 走 出 路 口

及 月 台 邊 ， 或 在 路 軌 的 行 人 過 路 處 停 留 。 現 時 輕 鐵 車 長 在 駕 駛 輕 鐵 至 屯

門 碼 頭 站 的 行 人 過 路 處 時 ， 同 樣 會 發 出 鈴 聲 ， 提 醒 行 人 輕 鐵 將 會 經 過 過

路 處。港 鐵 表 示 會 繼 續 致 力 向 乘 客 推 廣 宣 傳 工 作，加 強 乘 客 的 安 全 意 識 ，

相 信 現 時 的 措 施 能 讓 行 人 安 全 橫 過 輕 鐵 行 人 過 路 處 。  

 

要 求 在 輕 鐵 屯 門 碼 頭 總 站 側 行 人 路 加 設 上 蓋  
 
委 員 要 求 在 屯 門 海 濱 花 園 旁 渡 輪 碼 頭 外 的 行 人 路 上 蓋 旁 ， 加 建 一 段 上 蓋

至 輕 鐵 屯 門 碼 頭 總 。 分 區 會 會 向 工 務 局 的 鐵 路 監 察 組 、 港 鐵 公 司 及 運 輸

署 提 出 要 求 ， 並 考 慮 向 屯 門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提 出 要 求 。  

 

 6. 要 求 在 湖 山 路 增 建 行 人 過 路 設 施  
 
運 輸 署 代 表 已 和 委 員 在 4 月 8 日 前 往 湖 山 路 作 實 地 視 察 。 運 輸 署 代 表 表

示 已 要 求 路 政 署 在 湖 山 路 第 44 區 聯 用 大 樓 外 增 設 行 人 過 路 設 施，有 關 的

行 人 過 路 設 施 工 程 正 在 展 開 ， 預 計 在 2011 年 8 月 底 完 成 。 有 委 員 建 議 在

湖 山 路 悅 湖 山 莊 外 增 設 斑 馬 線 。 就 車 輛 輪 候 駛 入 新 華 凍 房 及 乘 坐 的 士 的

學 生 在 下 車 後 衝 出 馬 路 的 情 況 ， 在 地 面 劃 上 雙 黃 線 ， 避 免 車 輛 停 泊 的 建

議，運 輸 署 指 即 使 實 施「 禁 止 停 車 限 制 」，由 於 車 輛 輪 候 時 並 無 進 行 上 落

客 /上 落 貨 ， 車 輛 在 輪 候 時 並 不 違 規 。 而 實 施 「 禁 止 停 車 限 制 」 又 會 對 在

該 處 下 車 上 學 的 學 生 構 成 不 便 。 該 署 建 議 就 路 邊 違 例 停 泊 的 問 題 向 香 港

警 務 處 反 映 。 屯 門 警 區 回 覆 表 示 會 調 查 湖 山 路 的 交 通 情 況 及 與 運 輸 署 接

觸 ， 表 達 警 方 的 意 見 。  

 

 7. 路 邊 欄 杆 懸 掛 批 准 逾 期 的 橫 額  
 
委 員 指 悅 湖 山 莊 一 帶 的 欄 杆 懸 掛 不 少 已 批 准 逾 期 的 橫 額 ， 他 要 求 屯 門 地

政 處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儘 快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  

 

屯 門 西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2011 年 4 月  


